
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实验室开放使用申请表

	申请实验室
	
	申请时间
	

	申请学院
	
	使用时间
	

	申请人
	
	联系电话
	

	使用事由(含组织形式、参加人员)

	是否需要使用设备（如需请注明）


	申请（使用）单位意见：

 签名：

	教师教育学院实验中心意见：

签名：

	教师教育学院学院领导审核意见：
签字：


注意事项：

实验室借用需提前至少一天预约且最长借用时间为1周，借用者如实办理相关手续，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使用时需保持室内整洁，保护好室内设施，使用完毕后负责打扫干净。

使用后关好门窗、电源及相关设备，如不履行，追究活动负责人责任且下次不得再借，使用完毕后使用者需要在实验室使用情况登记表中如实填写使用记录。

使用设备需提前说明，仪器设备使用时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有专人负责操作，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调试、拆卸设备，如有损坏经责任认定后负责赔偿。

使用时需看管好自身携带的物品，如有遗失，后果自负。

